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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世纪３　０年代前后中国农村家庭
结构分析

王跃生

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具有较明显的南北分野：华北地区核心家

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并存；东南、华南地区则以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复合家庭所

占比例很小。华北农村家庭结构与近代之前的传统模式具有承继关系，多代同居、兄弟合

爨做法在父家长约束之下得以存在和维系；父家长去世后，兄弟多分家，大家庭解体。东

南、华南农村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有传统因素的作用，但是当地佃农经济相对发达，
乡居地主较少，大家庭生成和维系困难；而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附近农村，劳动力非

农流动增多对大家庭的存在基础有瓦解作用，小家庭因此进一步增长。
关键词：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传统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６１－１５

作者简介：王跃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研

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家庭结构是对民众生活方式、居住偏好的直接反映，往往具有时代或时期特征。在当代，人口
普查数据和大量中小型家庭调查数据是分析家庭结构及其变动的基本资料。而在近代之前，官方
只有户、口汇总数据留存下来，借此只能计算户人口规模，难以认识家庭结构。这种情形直到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一时期起一批中外学者到中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其中包
含了家庭、家户成员及其关系信息，为家庭结构分析提供了可能。然而，无论当时的调查者还是后
来人，对这些调查结果的探讨和解读还很不够，甚至说存在认识误区。本文将以这些调查数据为基
础，并结合一些回溯性调查数据，试图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状态、特征和形
成原因进行探究。

一、研究说明

（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农村家庭结构研究的意义
民众居住方式深受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的影响，还与社会发展阶段及劳动力谋生方式有关。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由此终结。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至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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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沿海、沿江地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商业城市在清末初步兴起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吸
引了相邻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民众以农耕为主的就业结构逐渐有所改变，这有可能对家庭结
构产生影响。另外，民国以来，民主意识、男女平等观念对家长制、家系传承方式等传统家庭规范具
有潜移默化的消解作用，这也有可能在居住方式上表现出来。不过，也应看到，当时的土地私有制
度并没有受到触动，并且多数地区民众的谋生方式依然以农耕为基础。那么，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之
下，农村的家庭结构是以保持“传统”为主，还是呈现“现代”趋向？这是一个理论价值较高的问题，

有必要进行专门探究。
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家庭都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单位。中国近代之前，由于社会保障制

度缺乏，政府和民间组织注意维护家庭的育幼、养老功能，鼓励亲子同爨、已婚兄弟共财。多世代血
缘亲属在父家长的约束下共同生活，这使家庭成员，特别是老幼之人的基本生存具有了保障，进而
有利于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的维护。官、私文献中充满了对世代同居共爨大家庭表彰的内容，不同形
式的社会规范将此视为楷模，大力倡导。它深刻影响了后世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以为官方所倡导、

表彰的家庭形态具有普遍性。不同朝代的政府虽有户口编审之举，但这些汇总户口数据信息简单，

人们据此难以认识当时家庭结构实态。就目前来看，从整体上复原传统时期的家庭形态有较大难
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当时家庭结构状况的把握。

民国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在欧美国家受过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训
练的学者相继回国，在刚刚起步的大学创办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或教学机构。农村考察、田野调
查成为这些学者及其学生获取研究资料、数据的重要途径。其中多数调查为涉及农村政治、经济、

社会、民俗的综合调查，而家庭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
况调查、乔启明等人组织的河北等１１省２２处调查、吴顾毓的山东邹平县调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
陈达的云南呈贡县调查等。此外，一些外国机构和学者２０年代之后也介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
之中来。

我们认为，若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农村调查中的家庭信息加以开发利用，或许能对传统生活
方式依然保持、在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变革时期的家庭结构状态有所把握。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人
们以此为基础向上透视传统家庭结构，向下认识其新变动及其趋向。更重要的是，它对建立中国家
庭结构在三个时期———传统（近代之前）—半传统半现代（３０年代）—现代（解放后）之间的逻辑关
系将有直接帮助，进而提升对家庭结构的理论认识。或许可以说，３０年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状况
是我们认识传统与现代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点，藉此可打通传统与现代家庭考察的时空阻隔，提
高对中国家庭结构演变轨迹和特征的认识。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中的家庭信息已经成为当代人认识该时期家庭结构的重要资料，已有学者
对此作过开发，如郑全红《中国家庭史》第五卷（民国时期）设专章分析家庭规模与家庭，即以这批资
料为基础。她据此得出结论，当时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是家庭形态的主流形态①。乔志强主编的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第三章，家庭：规模、结构、关系、功能），使用了李景汉的定县调查资料，

认为当时小家庭规模中存在大量的大家庭，这正是华北农村家庭结构的特点所在②。马侠在进行
当代家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与民国家庭比较时也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作为参照，以此说明当代
三代家庭（占比１８．７９％）较李景汉定义调查的时期（三代及以上占４８．５３％）明显降低③。就现有
文献看，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调查资料的开发还很不够，特别是缺少论题集中、分析细致的论文
类成果，已有研究既有认为中小家庭为主导的，也有认为多代大家庭占较高比例的，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家庭研究者试图通过回溯调查来认识民国特定地区家庭结构的状态，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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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的源头最远为民国中后期。笔者曾利用１９６４年四清时期阶级成分档案复原了１９４４年冀南５个
村庄的家庭结构，发现在平原、丘陵和山区存在差异，不同成分者之间也有不同。总体上当地农村
具有大小家庭并存特征①。郑振满曾调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结婚、９０年代尚健在的５０个妇女初
婚时的居住方式，发现当时她们多数在直系和复合家庭生活②。当然，这只能说明一些个体在特定
生命阶段的家庭结构，不能推断一个村庄具体时点家庭结构的总体状况。这两个地区农村都流行
兄弟均婚后才分家的做法，甚至要等到父家长去世后才考虑分家。这使复合家庭得以存在并保持
在一定水平。

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家庭结构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特别是纯粹以家庭规模和
代数为分析视角时，往往看不出不同代际成员中已婚者对数，对家庭类型的识别显得简单。即使特
定时期和地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成为多数，也不能将其混称为小家庭主导。两类家庭各自构成高
低往往有不同的家庭功能、代际关系含义。我们将通过分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社会调查中的家
庭数据来进行尝试。

（二）数据及其优缺点
本文所使用社会调查数据的时间范围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６年之间，相对集中于３０年代，故我们

将其概称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这些调查的空间范围，既有以一个村庄为对象的考察，也有在一
个县份乃至数个省份所进行的具有抽样性质的调查。我们认为，在对家庭结构分析时，基于村庄的
调查更有价值。

需要指出，这些调查多为针对农村社会的综合调查，而非家庭专项调查，家庭信息只是其中一
部分。多数调查收集了调查地区的家庭规模数据，但与家庭类型识别有关的家庭关系信息或者较
粗略，或者付之阙如。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调查数据多属分类汇总，没有所调查家庭的
户主与户内成员关系信息，这为识别家庭类型带来困难。还有，一些对家庭进行了初步分类的调查
数据，与现代家庭结构分析方法难以对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利用中加以克服。

（三）民国时期家庭定义、类型识别方法及其不足
我们既然要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家庭结构，那么首先应知道当时的

调查者是如何对家庭进行定义和分类的，与当代的异同是什么？

１．家庭定义。民国时期研究者对家庭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当时学者之间的分歧并不
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

一是将家庭分为自然家庭与经济家庭，前者包括与家主同居的直系长亲属、平亲属及卑亲属和
旁系的长亲属、平亲属及卑亲属，后者则在直系及旁系亲属外，尚有雇农及家庭佣工③。蒋旨昂在
北京昌平卢家村调查中也采用这种分类。在我们看来，自然家庭实际为ｆａｍｉｌｙ，经济家庭为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陈达则将亲属和非亲属成员混合组成的经济单位称之为“户”，而家则是有血缘、姻缘关系的
成员所组成④。总的来看，这一分类与当代多数研究者是基本一致的。

二是将有无经济关系视为是否属于家庭成员的关键条件。家庭成员包括一切共同生活的人，
“凡与家庭经济有密切关系者，都算在家庭人口内，有的虽未在家居住，如在外谋生之人，或在外求
学之学生，为保留本籍的原则，亦得算为一家。凡已脱离家庭经济关系者，虽仍在一家居住，亦不得
算是一家”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上海沪江大学教授 Ｈ．Ｄ．Ｌａｍｓｏｎ在一项调查中指出家庭包括以
下成员：（１）在农村生活中成为一经济单位者；（２）虽未同居于一家庭内，却常将他们的工资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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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３）学生与学徒，他们不在农村中生活，但需要家庭的帮助①。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否属于同
一家庭的成员，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血统关系则是次要原因。该分类兼顾了共同生活成员与没有共
同生活但与户内成员存在密切经济关系这一条件，可谓家庭成员和户成员分类的混合。它与当代
人口普查中的家庭户成员定义是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一些农村保公所的户口册上如此定义家庭：一个自立门户，经济上收
入与支出都是独立的一家人②。这一家庭定义有两个关键词：自立门户、收入与支出独立。这有助
于理解亲子分爨、兄弟分家后各自形成的生活单位，只要收支上独立且单立户头，即属于一个家庭。

这与当代的家庭定义基本相同。总之，民国时期的多数调查者将共同生活且有血缘、姻缘关系者视
为家庭的基本成员，有血缘、姻缘关系而不在户内生活（一定时间内出外谋生）、却与户内成员保持
密切经济关系者也被视为家庭成员。这与当代的家庭定义是一致的，但与家户定义不同，后者强调
以共同生活为判定依据（配偶出外工作、子女出外上学超过一定时间如半年以上则不属于家户成
员），佣工等非血缘成员也被包括在内。不过，在民国时期的农村，家庭成员长期出外比例不高，多
数家庭是以共同生活的血缘、姻缘及收养关系成员为组成基础的。

２．家庭结构的分析方法。家庭结构研究的基础是对不同家庭共同生活成员进行分类，据此识
别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主干家庭）、复合家庭（联合家庭）、单人户等。这是当代普遍采用的方法，

但民国时期则有不同。其代表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１）大、小家庭法。按照当时学者对家庭的分类，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家庭叫小家庭，若把父亲或

祖父以上及有直属血缘关系的人都算作一个生活单位的成员就算大家庭③。不过，在我们看来，真
正能称之为大家庭者，不仅直系代数多，而且还有偏系成员，特别是已婚兄弟尚未独立出去，大家同
居共爨；而父母仅与一个已婚子女生活并非真正的大家庭。因而，我们认为，将当时的家庭分为大
家庭（复合家庭为主）、中等家庭（直系家庭为主）和小家庭（核心家庭为主）三大类更有说明意义。

（２）行、代分析法。１９２９年许仕廉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提出，分析家庭组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
是直的方法，即问一家内的人口分几支，例如已婚的弟兄或堂兄弟；一种是横的方法，即问同一家内
有几代仍合居。按照直的方法，凡家长的嫡系或家长父母的嫡系，均算一支，而未婚的兄弟姊妹则
算做半支④。有学者称这一方法是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发明，其计算代数的方法是，以已婚的男子
或女子为一代，未婚者为半代；支数的方法计算是，以已婚的男子或女子为一支或行，未婚的男女为
半行⑤。现在看来，在认识家户结构方面，这是一种很粗的方法，主要是所得数据未能将代和行或
支结合起来，或进行交叉统计。比如两代的家庭也可能只有一行，也可能为两行，若是一行则为直
系家庭，两行则为复合家庭。有学者将家庭成员从纵横两个视角去认识，纵是为了认识代，横是为
了把握支。蒋旨昂指出，所谓行系，指家庭中现存的家主及其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之间直的
关系。凡属家主的这样直接亲属，都属同行；家主非直系亲属，就属异行⑥。他强调行关系和数量
以家主为本位。

可以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的调查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时家庭结构的资料，但相对较粗略
的分类也使我们难以将其与现代分类直接接轨，影响对家庭结构的判定。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
努力克服这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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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不同调查中的家庭结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的社会调查多以特定地区乃至村落为对象，这为考察同一时期不同区域
家庭结构的异同状况提供了可能，由此也可认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俗、惯习因素对家庭结构的
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可资利用的调查数据在地区之间的分布并不理想，亦即并非全国主要区域均
有可用作分析的资料。在此只能从大的区域分别说明。

（一）华北地区的家庭结构
此处的华北并非基于解放后曾经出现的“华北局”所辖省市区为划定依据，而以河北为中心及

其周围省市，如山西、河南、山东和京津两地。在笔者看来，这一范围的民众生存方式、惯习等具有
较多共性。

１．农耕主导区的家庭结构

（１）山西太谷县贯家堡村。该村位于太谷县城南５里，属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有２０１户人家，

为本地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村民以农耕为主。１９３５年，当地民间机构———农村服务委员会在太
谷县２０村进行了调查，贯家堡为其中之一。该村家庭代数和代数构成数据如表１。

表１　 １９３５年山西太谷县贯家堡家庭代数和行数构成

代数类型 数量 ％ 行数类型 数量 ％

０．５　 ２９　 １４．４　 ０．５　 ２９　 １４．４

１．０　 ２４　 １１．９　 １．０　 １０８　 ５３．７

１．５　 ８３　 ４１．３　 １．５　 ３０　 １４．９

２．０　 ２５　 １２．４　 ２．０　 １４　 ７．０

２．５　 ３８　 １８．９　 ２．５　 １１　 ５．５

３．５　 ２　 １．０　 ３．０　 ５　 ２．５

３．５　 ３　 １．５

４．５　 １　 ０．５

合计 ２０１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１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武寿铭：《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

一般而言，家庭类型识别需将代数和行数结合起来，这项调查中我们只看到调查者将代数和行
数分别统计的的汇总数据。下面我们尝试以表１代数和行数信息为基础识别家庭类型，藉以认识
该村的家庭结构。

表１中，代数和行数均为０．５的家庭类型相对容易识别。从代数和行数看，其成员均属未婚
者，他们所组成的家庭类型只有两类，一是单人户（未婚者一人所组成），一是残缺家庭（由两个及以
上未婚兄弟姐妹所组成）。在贯家堡，这两类家庭为１４．４％，占比相对较高。

第二种比较容易判断的类型是复合家庭。根据表１中的“行数”信息，与户主并列有两个及以
上已婚者（主要是户主与兄或弟）的家庭包括２．０行、２．５行、３．０行、３．５行和４．５行五种，它们可
被划入复合家庭中，其在总家庭数中所占比例为１７％。

剩余的６８．６％为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我们应从中进一步区分出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构成，
这有一定难度。从行数上看，１行和１．５行既可以是核心家庭，也可以是二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结
合家庭代数信息来分析，可知１代和１．５代家庭中的核心家庭所占比例最大，这两类家庭之和为

５３．２０％。一般来说，两个已婚兄弟生活在一代家庭的可能性比较小，由此我们认为，本村一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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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包含的主要是夫妇家庭，也有少数已婚哥、嫂或弟、弟媳与未婚兄弟姐妹所组成的扩大核心家
庭。这两种一代家庭均可纳入核心家庭之中。１．５代家庭最有可能为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标准
核心家庭，但也会一定比例为两个已婚兄弟组成的１．５代、２．０行二代复合家庭。这样，我们从１．５
代家户所占４１．３％中减去７．０％，则为３４．３％。如此，核心家庭共计为１１．９％＋３４．３％＝４６．２％；
其余部分所占比例为６８．６％－４６．２％＝２２．４％，属直系家庭。

由此可知，贯家堡村的基本家庭结构为，单人户和残缺家庭１４．４％，核心家庭４６．２％，直系家
庭２２．４％，复合家庭１７．０％。可见，其小家庭（核心家庭、单人户、残缺家庭之和）达到６０％，是多
数；但中等家庭———直系家庭和大家庭———复合家庭之和约占４０％，也属重要家庭类型。

（２）山东恩县后夏寨村
该村是１９４２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民情调查点之一。它距县城５里，有

１２８户人家，村民以农耕为主。《满铁农村调查》惯行类第４卷中收入“山东省恩县后夏寨户籍调查
表”①。表中不仅有户主信息，还列出家庭成员及与与户主关系，我们藉此可按照现代家庭结构分
类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４２年山东恩县后夏寨村家庭结构

一级家庭类型 构成（％） 数量 二级家庭类型 构成（％） 数量

核心家庭 ４１．４１　 ５３ 夫妇核心 ６．２５　 ８

标准核心 ２３．４４　 ３０

单亲核心 ３．１３　 ４

扩大核心 ８．５９　 １１

直系家庭 ３２．８１　 ４２ 二代直系 ９．３８　 １２

三代直系 ２１．０９　 ２７

四代直系 ２．３４　 ３

复合家庭 ２１．０９　 ２７ 二代复合 ７．８１　 １０

三代复合 １１．７２　 １５

四代复合 １．５６　 ２

单人户 ４．６９　 ６ 单人 ４．６９　 ６

合计 １００　 １２８ 合计 １００　 １２８

　　资料来源：根据《满铁农村调查》收入的“山东省恩县后夏寨户籍调查表”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得到。

根据这项调查，在一级家庭中，后夏寨村核心家庭所占比例最大，超过４０％，若将其与单人户
合计，小家庭占４６．１％，中等家庭———直系家庭和大家庭———复合家庭之和占５３．９％。

（３）其他调查
李景汉１９２８年曾对河北定县６２村进行过抽样调查，其方法是按小农、中农与大农等农户所占

百分比在每个村分配应调查的户数，共调查了５１５户。其类型构成为：复合家庭占２６．２１％，３代及
以上家庭占４８．５４％，２代和１代家庭分别占４８．９３％和２．５２％。我们据此可知，当地大家庭比例
相对较高，特别是复合家庭高于山西的贯家堡村和山东的后夏寨村。李景汉指出，农村的家庭组织
是大家庭制度，欧美的小家庭制度没有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已婚子仍与父母共同生活，结婚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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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亦少有分家者①。但我们难以从该调查中进一步细分出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所占比例，不能把
握小家庭的构成状况。另外，这一数据并非立足于一个村庄。

笔者１９９９年曾对冀南磁县农村的５个村庄１９４４年的家庭结构进行回溯性调查，复原出当时
的家庭结构（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４４年冀南农村家庭结构（％）

家庭类型
西大庄村

（Ｎ＝１９０）
双寺村

（Ｎ＝１７７）
庆有庄村

（Ｎ＝１６５）
曲河村

（Ｎ＝３４６）
上寨村

（Ｎ＝２０７）

核心家庭 ４２．６　 ４５．８　 ５２．７　 ４６．７　 ４８．３

直系家庭 ３３．２　 ２７．１　 ２６．１　 ３１．３　 ２９．０

复合家庭 １５．８　 １９．８　 １２．１　 １４．５　 １３．０

单人家庭 ７．９　 ７．３　 ８．５　 ７．２　 ９．７

残缺家庭 ０．５　 ０．６　 ０．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冀南农村中西大庄村、双寺村为平原村，曲河村为半平原村，庆有庄村为丘陵村，上寨村为山区。

当地村民绝大多数以农耕为主。从单个类型看，核心家庭在５个村庄均为最大，多超过４５％；
直系家庭位居第二位，均在２５％以上；复合家庭处于第三位，所占比例在１５％上下，其中两个平原
村的复合家庭比例超过１５％。

２．近城农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近城农村的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机会较多，家庭成员中有流迁行为者
高于距城较远的农村，其家庭结构又有何种特征？１９３３年，蒋旨昂对北平昌平县卢家村进行了调
查。该村位于北平城北２０里。全村５５家中，有５１家务农为主，可见它属农耕为主的近城村庄。

表４　 １９３３年北平昌平卢家村家户结构

代数类型 数量 ％ 行数类型 数量 ％

１．０　 ２　 ３．６　 １．０　 ４３　 ７８．２

１．５　 ２７　 ４９．１　 １．５　 ４　 ７．３

２．０　 ６　 １１．０　 ２．０　 ５　 ９．１

２．５　 １８　 ３２．７　 ２．５　 １　 １．８

３．０　 １　 １．８　 ３．５　 １　 １．８

３．５　 １　 １．８　 ５．０　 １　 １．８

合计 ５５　 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５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蒋旨昂：《卢家村》。

根据表４，从行数看，该村没有０．５行者，表明独立家户中的户主均为已婚者。与山西太谷县
贯家堡村一样，在行数上，最容易区分者为复合家庭，共有１４．５％。根据本项调查，各家户人数构
成上，最小为２人户。可见，它没有单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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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将直系家户和核心家户区别出来？按照调查者的说法，卢家村一般家庭并不大，只
有一行和一代半，夫妇无同住兄弟，而与未婚子女同住者最多。我们看到，在代数上，１．５代的家庭
占４９．１％，而行数上只有１行的家庭占７８．２％，后者应以一代半的家庭为主。其余部分，即７８．２％
－４９．１％＝２９．１％则可能为直系家庭。只有１代者应以夫妇家庭为主，亦属核心家庭的组成部分，
故应从２９．１％中减去３．６％，为２５．５％。由此该村核心家庭总数为５２．７％。而行数为１．５者也应
主要是直系家庭，这样直系家庭为２５．５％＋７．３％＝３２．８％。该村三类主要家庭的比例分别为，核
心家庭５２．７％，直系家庭３２．８％，复合家庭１４．５％。

综合以上，若将民众居住方式分成小家庭、中大家庭两大类，后夏寨村的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
之和超过５０％（５３．９％），可见，它具有以中大家庭为主导的特征。北平昌平卢家村小家庭稍高，略
微超过５０％，中大家庭接近５０％，可以说该村小家庭和中大家庭基本持平。山西太谷县贯家堡村
小家庭、中大家庭分别为６０％和４０％，小家庭主导地位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贯家堡村有较高
比例的单人户和残缺家庭。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与当地成年男姓不婚比例高有一定关系。数
据显示，调查实施之年，该村在村居住人口的性别比为１５８．４２，其中２０岁以上人口的性别比为

１９７．５①。据此我们认为，当地性别比高，失婚男性相对较多，这成为单人户或残缺家庭的主要来
源。另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三个村庄都有相对较高比例的复合家庭，后夏寨村超过了２０％
（２１．０９％），贯家堡村为１７％，卢家村占１４．５％。而这只有在两个及以上兄弟结婚或两个及以上儿
子婚后仍然同居共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表明，兄弟在婚后初期，特别是父母在世时，会维系一
段时间的共同生活格局。

（二）东南和华南地区的家庭结构
这里的东南地区主要指江浙一带，华南则为长江以南的湖南、广东等地。

１．东南地区的苏沪一带

（１）农业为主村庄。费孝通１９３６年调查的苏南开弦弓村属水稻种植地，７６％的人家以农耕为
主要职业，此外当地还有桑树种植，为蚕丝业中心②。１９３５年当地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其残缺家
庭占２７．６％，核心家庭占２３．７％，直系家庭占４５．４％，复合家户占３．３％③。这里的残缺家庭主要
指单亲家庭，也包括少数父母双亡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其与华北地区农村的最大不同是复合
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２）近城农村。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上海沪江大学教授 Ｈ．Ｄ．Ｌａｍｓｏｎ组织学生对上海近郊杨树
浦一带四个村庄有劳动力进入工厂的家庭户进行了调查（因而它不是对特定村庄的普查，我们只能
据此认识居住在农村、但有劳动力进入工厂就业家庭的成员构成），从家庭成员就业和家庭收入上
看，这些家庭是半农半工家庭。其共同生活成员所组成的家庭类型见表５。

杨树浦农村半工半农者所组成的生活单位以直系家庭为主，超过５０％，核心家庭次之，最小为
复合家庭。亲代和已婚子代同爨但已婚兄弟普遍分家是形成这种居住结构的主要原因。当然，此
项调查并非以一个特定村庄为对象，并且又是针对特定家庭（务工与业农兼有），因而其对区域农村
家庭结构的代表性相对较弱，不过它也是对当时大城市近郊农村民众家庭结构的一种反映。

表５　 １９３３年上海近郊杨树浦农村家庭结构

一级家庭类型 数量 ％ 二级家庭类型 数量 ％

核心家庭 ２１　 ４２．０ 夫妇家庭 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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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核心家庭 １４　 ２８．０

单亲家庭 ４　 ８．０

扩大核心家庭 １　 ２．０

直系家庭 ２７　 ５４．０ 二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２６　 ５２．０

隔代家庭 １　 ２．０

复合家庭 ２　 ４．０ 复合家庭 ２　 ４．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Ｈ．Ｄ．Ｌａｍｓｏｎ：《工业化对于 农 村 生 活 之 影 响—上 海 杨 树 浦 村 苏 村５０农 家 之 调 查》，载 李 文 海 主 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９页。

２．华南地区的广州

广州市近郊农村凤凰村是伍瑞麟、黄恩怜１９３３年在广州市调查的一个以农业为辅、工商业为
主的村庄。与当代大城市城中村居民职业上完全脱离农业不同，该村还有一部分家庭的劳动力以
农为生。当年该村居民的收入中，商业及其他占第一位，雇工收入居第二位，农产收入居第三位。

２００个家庭中，自耕农７人，佃农６９人，雇农２４人，工商及其他职业者１６３人。居民虽以土著为
主，但也有不少住户是从外地迁入。鉴于该村宗族观念浓厚、传统婚嫁惯习依然保留等因素，调查
者仍将其视为“中国一个旧式农村”①。

表６　 １９３３年广州凤凰村家庭结构

一级家庭类型 数量 ％ 二级家庭类型 数量 ％

单人户 ２０　 １０．０ 独居 ２０　 １０．０

其中：女独 １４　 ７．０

男独 ６　 ３．０

核心家庭 １２１　 ６０．５ 标准核心 ７１　 ３５．５

夫妇 ３６　 １８．０

单亲 １４　 ７．０

其中：父与子女 ２　 １．０

母与子女 １２　 ６．０

直系家庭 ４９　 ２４．５ 二代直系 ２４　 １２．０

三代直系 ２３　 １１．５

四代直系 ２　 １．０

复合家庭 １０　 ５．００ 复合家庭 １０　 ５．０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伍瑞麟、黄恩怜：《旧凤凰村调查报告》，本表中复合家庭被原调查者列入“大家庭”的“其他”类中，其

含义是，除了家中直系主要成员外还 有 其 他 亲 属 如 婶 母、叔 伯、兄 弟 和 姐 妹 等 同 居 同 食 者。故 此 将 其 列 入 复 合 家

庭，当然其中有的并非标准的复合家庭（某一代有两对已婚者），也可划入直系家庭中。

从表６数据可见，凤凰村民众所居小家庭的主导地位突出，已呈现家庭核心化的局面。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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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时指出，家族观念在中国旧式社会里已深深地种下了根源，一个无依的人，在不得已的时候，到
他的亲戚的家里过活，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在凤凰村找到不少这样的事情①。这说明，弱势者的
生存保障主要由有亲缘关系的成员承担。不过这些人在家庭分类中的作用不大，因为家庭类型的
识别最主要是看父母和已婚子女之间或已婚兄弟之间同居还是分居。

综合以上可见，江南和华南地区农村之间家庭结构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复合家
庭占比水平较低，其在所列村庄中低于５％。差异是，苏南开弦弓村和上海杨树浦村尚有较高比例
的直系家庭，分别为４５．４％和５４％，表明当地父母，特别是老年父母同一个已婚儿子共同生活的格
局比较普遍，而两个及以上兄弟婚后共同生活的做法则比较少。广州凤凰村的家庭核心化状态已
经显现。

若将华北与东南、华南农村调查中的家庭结构数据结合起来，不难看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
华北与江南、华南地区农村家庭结构的最大区别是，华北农村有相对较高比例的复合家庭，兄弟婚
后同居共爨做法高于江南、华南地区，或者说华北农村的大家庭比例明显较东南、华南地区高。

三、如何认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中国家庭的大与小

（一）当时学者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家庭调查数据的解读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的农村社会调查提供给人们认识家庭结构状况的具体材料，且以数据为
基础。它不同于历史文献中对仅关注大家庭的记载，同一村落民众居住方式、家庭规模由此被比较
全面地呈现出来。在对这些数据解读中，当时的调查或研究者出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

１．动摇乃至颠覆了人们所持农村社会以大家庭为主的观念。
李景汉基于１９２９年定县５１５家调查得出这样的认识：当地仍保持着亲子同爨、兄弟不分家的

习惯，但从家庭规模上看，又难将其视为大家庭。因为人们常想中国的旧式家庭既然为大家庭制
度，其每家者平均人数必然远超过西方小家庭制度之平均人数，实际并不如此。西方的农村家庭之
平均人数多在４．５与５口之间，定县的平均家庭人数为５．８，较西方国家仅多一口上下。中国农村
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不满５口，而且有不少１口之家。这多半由于死亡率甚高所致②。即若着眼
于家庭人口规模构成数据，很难将定县视为大家庭为主导的地区。

许仕廉１９２８年根据北平清河镇３７１家调查统计后发现，核心和直系家庭达到８１．５％（这些家
庭无已婚或未婚的兄弟姐妹与家长合居）。从横的方面看，最普通的世系数目为一代半，即父母与
未婚子女同居，约占４０％。１９．４％的家庭包含两代，２２．８％包含两代半，１５．６％仅包含一代③。据
此，他指出：通常认为中国家庭包含有数代，及最长之男子绝对管理家务权之观念，于清河则不
然④。

山西太谷县贯家堡的调查者武寿铭指出，普通常说中国是大家庭制度，常有四五世而同居者。
而他调查的村庄只有２户四代同居（三代半），占１％。并且多数家庭不是已婚兄弟同居⑤。这使其
以往的认识发生改变。

东南和华南的调查使研究者的大家庭观念受到更多触动。费孝通依据苏南开弦弓村的调查分
析道，尽管大部分中国的研究强调中国大家庭制度的重要性，但非常奇怪，在这个村子里，大家庭很
少。在家的总数中，我们发现有一对以上已婚夫妇的家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⑥（或许费孝通是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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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对以上夫妇着眼，而非从直系的亲子之间进行考量，因为从后者看，其比例超过４０％）。
他甚至认为，所谓大家庭，看来主要存在于城镇之中，很明显，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①。这意味
着，在当地农村，兄弟不分家的大家庭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具备。

１９４６年孙文本在对湖南长沙崇礼堡农村调查发现，４８６家中，５－８口的约占全部家庭之半数，

５口以下约占三分之一，９口以上者约占７％。为此他指出：中国素有大家庭制之称，尤其共认此制
必盛行于农村，由上所获材料证明，并非如一般想象之甚，而五口至八口之家既占半数，恰如孟子所
谓，“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之情形相仿佛。可见一家数口为古今中外之家庭通常之现象②。他将从
当时调查中所获对民众居住方式的认识加以推广。

以上研究者基于实地考察，看到所调查农村的家庭结构并非是原来所想象的样子。尽管大家
庭存在，但它并非主导类型。他们并不认为这一状态是当时社会经济变迁、民众行为（居住方式）发
生了改变的结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以往的认识不够准确，或对大家庭存在状态有夸大之
词。这实际上是对既有认识的矫正。

２．小家庭占比高是新近社会变迁之下大家庭分解的结果。
一些学者接受近代之前中国是大家庭为主导的观念。而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及其前后）的调

查显示，小家庭增多，它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后社会变革之下大家庭崩溃所致，或者说大家庭存
在的环境发生改变，因而出现裂解。言心哲在１９３５年的一项研究中综合了３０年代前后的多项家
庭调查，指出，中国各地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５．５人，与其他国家相较，并不为多，因为欧美及日本
各国之农村家庭之平均人口，亦在５口上下。若仅依上述之每家庭之平均人口，吾国之农村家庭制
度，亦不算大，与普通一般人所想象中国农村家庭大小，正好相反。因为普通大都以为中国农村是
大家庭制度。他也意识到，仅就每家庭之平均人口，不足以推知家庭制度之大小，欲知家庭制度之
大小，从每家之人口数目上及同居之亲属关系上观察，庶能知其梗概。他发现，当时各个调查中同
居之亲属关系，虽有２０余种，而其百分率仍以家主、妻、子及女占多，从此可知我国旧有之大家制
度，亦逐渐崩溃③。不难看出，他将当时家主与妻子、儿女组成的核心类型小家庭占较大比例视为
旧有大家制度逐渐崩溃的结果。山东邹平调查的组织者吴顾毓发现，当地的单人户占５．７５％，２口
之家占１２．１３％。这些２口之家，大都只夫妻两人，有的是结婚后即分居，可看出大家庭没有保存
的积极性了。他进而认为，大家庭崩溃并不只是无意识地模仿西洋的小家庭制度，也是近百年来社
会经济的遽变的必然现象④。陈达４０年代初指出，目前大家庭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亲属和戚属同
居的情形目前也不如往日普遍了⑤。应该说，持有中国当时家庭相较以往正处于解体状态这一观
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对导致大家庭分解的具体原因的追寻和判断，不同研究者认识的角度也有
差异。

（１）多种因素导致大家庭存在基础受到削弱
有些学者从整体视角分析大家庭存在环境的变化，即导致大家庭分解的原因有多种，而非一种

因素所促就。张折桂对１９３０年定县大王耨村调查发现，该村纵向１行的家庭占７３．４％，横向１．５
代最多，占４７．５％，由此他认为结婚的兄弟，不是都居住在一块而是分开的，各系过各系的生活。
他进一步分析道，农村家庭虽不能说渐趋崩破，却已入于缩减途程中。他将农村大家庭破坏、小家
庭形成的原因概括为：第一，工业革命的影响，现在中国已走入工业革命路上了。这种迟缓的变化
予大家以重大打击。以前父子兄弟因在一处生产，所以住在一起；现在父子兄弟，因谋生而分散四
方，不复集居一处。第二，思想的反动，农村在外读书的学生，既饱尝大家庭之痛苦，又深受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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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熏陶，对大家庭的流弊有深刻认识，返乡之后其言论影响民众，并向其家庭提议分产另居。此外，
农村小学新知识的灌输也在削弱大家庭维系的思想基础———礼仪道德，农村妇女受了都市社会妇
女解放运动间接影响，无自然感情的家庭集团，也就趋于破裂了①。这与同时期在同地进行调查的
李景汉观点有很大不同（后者认为当地大家庭存在的环境并无大的变化）。张折桂所言当时中国已
走入工业革命路上，若将此推断限定在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尚无很大异议，但若基于定县这一农耕
社会仍占主导的地区，其所得出的社会变革促使大家庭解体的认识与当地社会实际有较大距离，或
者说夸大了其作用。

（２）经济环境变化导致小家庭成长
有学者强调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生存方式变化，导致家庭分解频度提高。生存条件恶化会促使

分家行为发生。北平昌平卢家村１９３３年的调查者蒋旨昂对当地家庭调查后这样分析：每家平均人
数很低，只４．６强。其实趋势恐怕比这个数目还要再低，因为分家风气的盛行，八九口乃至十几口
的家，将来是否仍能多见还是问题。而且如果现在晚婚因经济破产而较诸往年多的印象是正确的，
则大家庭更是渐趋消灭了②。这一认识的前提是，大家庭维系较小家庭所需经济条件更高，而当家
庭经济水平下降，对家庭成员的生存支持能力也会随之降低。这一背景下，当地分家风气盛行，促
使家庭出现小型化趋向。

对东南工商业发达城市近郊农村家庭考察的学者更倾向于就业方式由农业向工业转化这一变

革对大家庭的维系具有冲击作用。前述３０年代初上海沪江大学教授 Ｈ．Ｄ．Ｌａｍｓｏｎ对上海近郊杨
树浦一带农村进行调查后指出：由于工厂及其他工业林立，提供他们（农村劳动力）新的雇佣机会，
其变动的情形极为显著。妇女们从工业方面获得新的生产能力，因此提高了她们独立的地位和生
活情状。许多已婚及未婚的男工，离乡背井，群趋于邻近都市的区域，他们使住宅与工作场所接近。
因都市具有吸引男女职工的势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愈增剧，家庭中因袭的团结力量脆弱了，大家
庭制崩溃，小家庭制起而代之③。

前述吴顾毓也认为邹平县大家庭分解、小家庭增多与经济变动大有关系④。不过，他没有指出
当时农村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从背景和调查资料上看，当地并未发生民众向工商业城市大规模
流动迁移这种经济性事件，或许是不断恶化的生存条件导致民众在不同村落辗转谋生，使安土重迁
生存方式下所形成的大家庭失去了维系条件。

（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学者对当时家庭结构认识的不足

３０年代前后的家庭调查在研究者形成两种基本认识，一是一些学者意识到对以往的家庭结构
认识存在偏颇，即多代同居的大家庭并非普遍现象，他们将其调查地区的家庭结构状态视为传统方
式的延续；二是民国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改变了大家庭为主导的格局，其潜在词是近代之前为大家
庭流行的时期。实际上，多数研究者是后一种认识的信奉者。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存在两个误区。

１．近代之前世代同居、已婚兄弟不分家的认识误区。近代之前，在多数家庭，已婚兄弟不分家
往往是父母，特别是父家长控制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社会，父母预期寿命水平
低，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父亲对成年子代的控制时长受到限制。我们对１９世纪初清朝刑科题本中的
信息进行了统计，得到不同年龄组子代与父母存活状况关系的数据（见表７）。

我们看到，在２０岁、２５岁子代婚育主要年龄组，５０％的父亲已经去世。３０、３５岁组则分别超过

６０％和７０％。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父亲在子代成年立业的壮年阶段因亡故而丧失了外部约束，
分家单过不可避免。在清朝中期的个案中我们看到，成年已婚男性若有多个兄弟多表达“早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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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８页。

吴顾毓：《邹平人口问题之分析》，载《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４４页。



居”、“同居各爨”等（在父母，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尤其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多代同居大家
庭的形成和维系。

表７ 中国１９世纪初不同年龄组子代与父母存故构成关系

年龄组 父母去世（％） 父故母存（％） 父存母故（％） 父母健在（％） 父故合计（％） 样本量

１５　 ８．７　 ３０．４３　 １３．０４　 ４７．８３　 ３９．１３　 ２３

２０　 １４．２９　 ３６．９７　 １３．４５　 ３５．２９　 ５１．２６　 １１９

２５　 ２３．０４　 ３４．５６　 １３．３６　 ２９．０３　 ５７．６　 ２１７

３０　 ２７．３９　 ３４．３５　 １２．１７　 ２６．０９　 ６１．７４　 ２３０

３５　 ３５．１７　 ３５．１７　 １２．２９　 １７．３７　 ７０．３４　 ２３６

４０　 ４４．９４　 ３２．９１　 ９．４９　 １２．６６　 ７７．８５　 １５８

４５　 ５９．８１　 ２６．１７　 ５．６１　 ８．４１　 ８５．９８　 １０７

５０　 ７３．９１　 ２０．２９　 ２．９　 ２．９　 ９４．２　 ６９

５５　 ７９．２５　 １５．０９　 ３．７７　 １．８９　 ９４．３４　 ５３

６０＋ ９５　 ５　 ０　 ０　 １００　 ４０

总体 ３８．４２　 ３１．３１　 １０．３８　 １９．８９　 ６９．７３　 １２５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杜家骥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中所收集的

个案进行整理获得。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复合型大家庭的形成须以多个已婚兄弟同居为基础，而在近代之
前，高出生、高死亡模式下，有较高比例的夫妇难以实现拥有２个及以上成年儿子的目标。笔者根
据对１９世纪刑科题本中１１３１件个案当事人兄弟数量的统计显示，弟兄１个、２个和３个所占比例
分别为３３．４２％、３３．３３％和３３．２５％（资料来源同表７）。理论上，弟兄１个婚后若父母健在只能组
成直系家庭，由此有子者中三分之一以上失去组成复合家庭的条件。更进一步看，还有一定比例的
夫妇没有生育子女，或虽生育但有女无子，或生有儿子，但未活至成年。一些基于家谱的研究显示，
清代没有儿子的家庭约占２０％上下①。无子者中有一部分会从兄弟等血缘近亲中过继侄、堂侄等
昭穆相当的男姓为嗣，这会使２子及以上家庭比例降低，组成复合型大家庭的可能性进一步弱化。

除上述亲代预期寿命低、有较高比例父母只有一个儿子等因素限制复合家庭的形成外，大家庭
的维系还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农耕为主、土地私有的社会中，无地、少地家庭谋生不易，不
得不佃耕他人土地，甚至出外佣工，大家庭长期维系的经济能力不足。根据笔者对１８世纪中后期
个案汇宗数据所作分析，在社会中下层家庭中，核心家庭超过５０％②。

我们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些学者将近代之前视为兄弟同爨、多代同居大家庭为主的时代，
更多地是基于官方文献中对大家庭表彰的记载或法律中要求亲子同爨的规则，由此推而广之，形成
思维定式，将诸个已婚兄弟在父家长约束下特定阶段的同居行为视为长期做法，或将部分家庭多代
同居、兄弟合爨作为当时普遍现象。

２．过度依赖家庭规模认识家庭结构的误区。家庭规模是家庭同居人口数量的反映，然而，相同
数量的家庭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家庭类型却不一样，家庭关系也有简单与复杂之别。民国的多项调
查显示３０年代前后家庭规模在５．５人水平。这与近代之前有相对完整记载的王朝家庭规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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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甚至还有高一些。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学者认为当时的家庭变小了？而对近代之前的家庭
规模有所忽视呢？这或许因为民国调查使研究者看到了家庭人口的规模结构，而不仅是平均水平。

比如他们观察到当时农村４口以下的家庭占较大比例，进而推断夫妇和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型小家
庭是重要类型，这与其已经形成的大家庭是主导的认识产生了矛盾。

实际上，在民国及之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由于婴幼儿死亡率高、成年人期望寿命低，这很大程度
上会制约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进而对家庭人口整体规模提高产生抑制。一般来说，家庭平均人口
规模达到５口及以上的水平，往往是４口以下小家庭和５口以上大家庭混合的结果。在多数情况
下，３－４口为核心家庭的代表，５－７口则多为直系家庭，一旦达到８口以上，复合家庭将占较大比
例。我们可以平均家庭规模为５．２４人的后夏寨村来说明这一点（见表８）。

表８ 后夏寨村家庭结构与家庭规模的关系

家庭结构

类型
％

平均家庭

规模（口）

不同家庭人口规模构成（％）

１口 ２－４口 ５－７口 ８口及以上
数量

核心家庭 ４１．４１　 ３．８９　 ０　 ６６．０３　 ３２．０７　 １．８９　 ５３

直系家庭 ３２．８１　 ５．２１　 ０　 ３０．９５　 ６１．９　 ７．１４　 ４２

复合家庭 ２１．０９　 ８．８９　 ０　 ７．４１　 ２９．６２　 ６２．９６　 ２７

单人户 ４．６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６

总体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４．６９　 ３９．０７　 ３９．８４　 １６．４　 １２８

　　资料来源：同表２。

后夏寨村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人口规模分别集中于２－４口、５－７口和８口及以
上。而在这个平均家庭规模只有５．２４口的一个村落中，也会有较大比例的复合家庭。可以说，在
当时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人口发展阶段或模式下，复合型大家庭并非都由十几口、几十口人所组
成，七八口人也能构成多代同居、兄弟合爨的家庭。只有将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类型结合起来考
察，才会跳出单纯以家户人口数量来判断家庭大、小的误区。

（三）基本知识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认为，华北地区农村的家庭结构总体上保持着近代之前的基本状态，或者

说是近代之前家庭结构的延续。父母在世，特别是父亲在世，兄弟结婚仍然同居共爨，一旦父家长
去世，外部约束减少，分家单过行为就会发生。由此农村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复合家庭。兄弟分家后
则多形成核心家庭。而在家庭养老为主的时代，老年父母，特别是母亲丧失劳动能力后，多依赖一
个儿子生活，由此直系家庭也占一定比例。近代之前传统社会的家庭模式为小（核心家庭）、中（直
系家庭）和大家庭（复合家庭）并存，华北农村基本如此，这一格局延续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

而就东南、华南地区来看，前面数据显示，３０年代前后其内部不同区域家庭结构存在差异，尽
管所述调查之地显示出这一广大区域复合家庭所占比例较低，但东南省份中则有相对高比例的直
系家庭，广州近郊农村核心家户比例高。那么这种状况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下
才出现的分化。我们认为，即使在近代之前，特别是明清时期，东南、华南地区宗族公产所占比例较
高，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相对较低，限度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发展，租佃经济相对发达，这种环境更有利
于核心家庭、直系家庭的成长。就如费孝通所调查的苏南开弦弓村那样。当然大城市周边的农村
会有不同。我们的基本认识是，东南、华南地区复合家庭为代表的大家庭比例低于华北地区，应是
近代之前，特别在明清时代即如此。３０年代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增强，削弱了大家庭的存在
和维系基础，家庭形态出现进一步向中小型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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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和讨论

本项研究通过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农村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加工，试图将中国华北、东南及华
南地区农村的家庭结构状态呈现出来。总体来看，当时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具有较明显的南北分野。
华北地区表现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并存的局面，东南、华南地区则以核心家庭和直系
家庭为主，复合家庭所占比例很小。

华北地区农村、特别是非近城农村的家庭结构与近代之前的传统模式具有承继关系，多代同
居、兄弟合爨做法在父家长约束之下得以存在和维系，一旦父家长去世，兄弟分家难以抑制，这类大
家庭则会解体，小家庭由此获得成长机会。东南、华南地区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既有传统因素
的作用，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关，东南、华南地区农村佃农经济发达，大家庭生成和维系困
难；而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附近农村，劳动力非农流动增多对大家庭的存在基础有瓦解作用，
小家庭由此进一步增长。

近代之前家庭数据缺乏限制了对各朝代家庭结构的认识和把握，人们过多地依赖官、私制度性
文献对当时家庭形态进行解读。３０年代前后的调查弥补了不足，我们藉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建立起
近代之前—民国—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迁的认识逻辑，至少在一些区域（如华北）能获得这样
的认识。当然，本项研究是一项初步的尝试，很有必要对此继续探究。

应该指出，本项研究也有不足，主要是村庄调查资料有限，且在区域之间分布不均，分析受到限
制。客观上，当时的学者多选择城市近郊农村和交通方便之地作为调查对象，这本身无可指责。但
若以这些调查数据推论区域家庭结构则需谨慎。这有待研究者进一步从地方档案中寻找民国时期
的原始户籍档案（包含有户主和家庭成员信息），藉此识别家庭类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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